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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记载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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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石岐镇青少年工作见闻

（节选自《南方日报》1980 年 7 月 14 日第 2 版 张伟儒）

正午，太阳向大地倾泻着灼人的光焰。记者带着浓厚的兴

趣，翻过中山县石岐镇风景如画的西山，去观看一座正在兴建

的宏伟建筑物。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物，它凝聚着全镇党政

领导对祖国一代新人的一片赤诚，它敦促着石岐镇广大干部群

众自觉地肩负起教育青少年的神圣使命……

石岐镇党委从去年 5 月起就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教育青

少年的“总体战”；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，他们决定兴

建一座青少年宫。

按照石岐镇的财力物力，兴建拥有 1000 多平方米建筑面

积的青少年宫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人们看到，石岐镇党委和

革委会，现在还在一座陈旧、矮小的房子里办公。而兴建青少

年宫共需投资 20 多万元，还需要钢材 30 多吨，木材 40 多立

方，水泥 200 多吨。在困难的筹建工作面前，镇党委常委、革

委会副主任林顺忠挺身而出，主动承担这个重任。为了找寻建

筑材料，他废寝忘餐，日夜奔波，先后跑了五六十个单位，最

后万事俱备，只欠“东风”：还缺 20 吨钢材。怎么办？一天，

林顺忠到一个单位去联系工作，交谈中知道该单位急需一部小

汽车，并表示可以换钢材。这时，林顺忠立即想起镇党委的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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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装有空调设备的小汽车，用它来换钢材不是很好吗？回来

后，他把这个想法同镇党委常委们一说，大家一致赞同。他们

说：“我们宁可不坐小汽车，也要建设好培养教育青少年的阵

地。”镇党委唯一的一辆小汽车就这样拿去换了钢材。

对青少年宫的兴建，石岐镇各行各业都十分关心。记者去

镇党委采访那天，适逢许多单位的代表聚集在那里，研究如何

为青少年宫的装修献财献物。有的代表慷慨地表示：青少年宫

的电灯的设置我们包下了；另一个代表说：我们捐献家具。石

岐玻璃厂的工人，知道青少年宫阅览室里需要屏风，他们就决

定赠送一副面积达 15 平方米、雕印着青少年喜爱的熊猫、金

鱼等图案的玻璃间墙屏风。

在镇党委的大力支持和各方面的支援下，青少年宫仅用了

半年多的时间，就基本完成主楼建设，目前正转入装修。到今

年国庆节，青少年们就可以到这里来进行科技实验、阅读书刊、

排演文艺节目和进行各种有趣、有益的活动了。


